
 

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

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材料进

行认真审阅后，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相

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: 

 

一、关于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对公司与关联方公司资金往来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，发表独

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制度等相关规定，公司

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够严格遵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

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规定，严格控制关联方占用资

金风险；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

情况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、任何非

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二、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

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

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以及《江苏银河电子股份

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我们一致认为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

使用情况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。 

三、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

对吴刚先生因工作需要，辞去董事会秘书的事宜无异议。公司董事会聘任董



 

事会秘书的提名、决策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同意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聘任吴雁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（副总裁）、董事会秘

书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王军、张拥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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